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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 8月 25日，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在青岛市崂

山区深圳路 18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 8月 18日以现场通知形式发
出，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本次监事会的通知时限已经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
的通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 、《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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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0.4663元调整为 8.00元。
● 股票期权数量：首次授予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数量调整为 716.3325 万份；
预留授予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数量调整为 185.51万份。
● 股票期权注销数量：共计 411.3707万份
2023年 8月 25日，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普顿”）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1、2021年 8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青
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1年 8月 28日至 2021年 9月 6日， 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没有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2021年
9 月 8 日，公司监事会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年 9月 14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青岛康普顿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随即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 9月 1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 2021 年 9 月 14 日为首次授权日，授予 47
名激励对象 857.30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5、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

6、2022年 6月 17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2年 7月 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22年 7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已完成上述部分股
票期权的注销业务。

9、2022年 8月 19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确定
2022年 8月 19日为预留授权日，授予 56名激励对象 142.70 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0、2022年 9月 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

11、2023年 8月 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权益数量及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1、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实施完成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

施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200,000,000 股， 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2,731,039 股后的总股本
197,268,961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7 元（含税），以相同基数，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3股。

2、根据《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九章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
法和程序中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的规定：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
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

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3、 根据《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九章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

法和程序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
若在行权前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应对行权

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

大于 1。
4、 权益分派实施后， 首次授予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数量调整结果为：Q＝Q0×（1＋n）=551.025

（万份）×（1+0.3）=716.3325（万份）。
预留授予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数量调整结果为：Q＝Q0×（1＋n）=：142.70（万份）×（1+0.3）=

185.51（万份）。
5、 权益分派实施后，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结果为：P＝（P0-V）÷（1＋n）=（10.4663-0.07）÷（1+0.3）=8.00

（元/份）。
三、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和数量
1、根据《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的规定：“（二）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
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由公司注销。 ”首次及预留授
予激励对象中共计 17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12 名， 涉及股票期权
113.49万份（调整后），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17 名，涉及股票期权 37.882 万份（调整后）（其中有 12 名同
时为首次及预留人员，因此合计为 17 名激励对象），董事会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的激励资格，并注
销其未获准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 151.372万份（调整后）。

2、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目标为： 以 2020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
根据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2022年净利润较 2020年增长为-62.62%。 因此，公司 2022年业绩未达到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规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业绩考核目标， 根据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八章股票期权的授予与行权条件”之“二、股票期权的行权条
件”的规定：“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
行权， 由公司注销。 ” 董事会决定按照规定对首次授予部分 30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
200.9475 万份（调整后） 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对预留授予部分 39 名激励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
59.0512万份（调整后）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综上，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共计 411.3707 万份，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四、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继续实施。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所作的决定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行权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五、监事会意见
因公司 2022年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且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共

计 1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以及 2022年业绩未达到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调整 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及《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本次公司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及本次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调

整及本次注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 公司就本次调整和本次注销相关事项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办理所涉相关登记手续。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出具

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康普顿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已取得必要的审批和授权，公司本次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
关事项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证券交易所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八、备查文件
1、《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3、《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议案的独立意见》
4、《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1 年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5、《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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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康普顿 60379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黎明 陈正晨

电话 0532-58818668 0532-58818668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18 号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18 号

电子信箱 zhengquan@copton.com.cn zhengquan@copton.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1,361,102,525.00 1,313,956,800.25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19,485,937.79 1,096,376,819.16 2.1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39,775,880.01 422,498,177.79 5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111,900.55 30,792,696.05 2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218,920.57 27,341,253.92 1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0,162,991.58 38,294,497.28 135.45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3.33 2.79 增加 0.5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1856 0.1540 20.5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1856 0.1540 20.52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17,26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恒嘉世科国际 （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7 71,799,000 0 无 0

青岛路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4.56 63,666,290 0 无 0

青岛华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75 4,533,490 0 无 0

黄启平 境外自然人 0.98 2,531,100 0 无 0

纪东 境内自然人 0.64 1,664,000 0 无 0

张玉成 境内自然人 0.62 1,609,660 0 无 0

刘江 境内自然人 0.41 1,056,380 0 无 0

刘健 境内自然人 0.38 985,000 0 无 0

虞荣方 境内自然人 0.35 920,000 0 无 0

王金祥 境内自然人 0.34 884,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青岛路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全资控股恒嘉世科国际 （香港 ）有限
公司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798 证券简称：康普顿 公告编号： 2023-036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 8月 25日，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崂山区深

圳路 18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以邮件通知形式发出，会
议应到董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 本次董事会的通知时限已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 会议的通
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 、《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603798 证券简称：康普顿 公告编号：2023-039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有关规定和披露要求，公司
2023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一) 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情况

产品类别 产量（吨 ） 销售量 （吨） 销售收入（元）

车用润滑油 10,936 9,888 152,418,520

工业润滑油 1,882 1,700 18,043,341

防冻液 4,061 2,697 14,475,880

尾气处理液 16,900 35,847 48,651,076

（二）2023年第二季度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产品名称 2023 年 第二 季度价
格

2022 年 第二季度价
格 变动幅度

车用润滑油 15,415 14,874 3.6%

工业润滑油 10,617 10,981 -3.3%

防冻液 5,368 5,326 0.8%

尾气处理液 1,357

（三）2023年第二季度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公司 2023 年二季度基础油采购均价较上年同期上涨 1.6%； 添加剂采购均价较上年同期上涨

24.4%，乙二醇采购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 17.7%。
（四）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季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

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26日

� � � �公司代码：600168 公司简称：武汉控股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无利润分配预案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武汉控股 60016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凯 陈曦

电话 027-85725739 027-85725739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263 号武汉控股大厦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263 号武汉控股大厦

电子信箱 dmxx@600168.com.cn dmxx@600168.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 报 告 期 末
比 上 年 度 末
增减(%)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1,190,002,247.11 20,401,044,995.48 20,401,044,995.48 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436,289,542.42 5,091,412,258.13 5,091,412,258.13 6.7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 报 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578,714,763.68 1,421,200,568.57 1,417,229,362.87 1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44,877,284.29 96,464,530.12 95,644,794.40 25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1,397,846.21 81,348,250.88 80,528,515.16 -16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4,874,133.65 -238,618,057.22 -237,927,043.84 4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55 1.80 1.83 增 加 4.75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49 0.14 0.13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49 0.14 0.13 250.00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31,55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18 285,100,546 0 无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0 106,435,454 0 无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0 34,768,416 0 无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8 15,500,200 0 无

解剑峰 境内自然人 0.86 6,110,000 0 未知

陈宜辉 境内自然人 0.48 3,395,500 0 未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安
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2,698,442 0 未知

李度建 境内自然人 0.31 2,188,000 0 未知

李英伟 境内自然人 0.23 1,640,000 0 未知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23 1,63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 。 公司不知除上述公司之外的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 券 余
额

利 率
（%）

2020 年武汉 三 镇 实 业 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G20 武控 （上交
所 ）、20 武控绿
色债（银行间）

152407.SH （ 上 交
所 ）、2080039.IB
（银行间 ）

2020-03-09 2025-03-12 8.7 3.6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度第 二期
超短期融资券

22 武 汉 三 镇
SCP002 012283405.IB 2022-09-26 2023-06-26 0 2.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3.30 73.9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220 3.61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子公司排水公司所属二郎庙厂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已由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决定收

回，并已于 2023年 6月 26日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书》，土地收回补偿费总额为人民币
55,570.98万元整，土地收回补偿费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前完成支付。（详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
cn2023年 6月 28日公司相关公告）

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3—025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 8

月 14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23年 8月 24日下午 15:00在公司 24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10人，实到董事 10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曹明先生主持。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追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业务特点及经营状况，基于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预计将追加发生部分关联交易，2023 年全年预计追加交易金额为 6,200 万
元。交易对方为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及其子公司、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城投集团”）及其子公司（除水务集团及其子公司外）。 本次追加关联
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 2023 年
8月 26日临 2023-026号公告）

（关联董事周强、曹明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张司飞、杨小俊、吴立、廖琨就关于追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追加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关联交

易价格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2、此次追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
3、同意此次追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3—026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此次追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经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因追加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比例的 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此次追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因上述关联
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业务特点及经营状况，为加强关联交易
规范运作，提高决策管理效率，现对 2023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追
加如下：

一、追加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追加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3月 16日、2023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为 71783.98万元。 关联董事曹明、周强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张司飞、杨小俊、吴立、廖琨就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公司 2023年 3月 18日、2023年
4月 15日临 2023-006号、临 2023-011号、临 2023-015号公告）

基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预计将追加发生部分关联交易，2023年全年预计追加
交易金额为 6,200万元。 交易对方为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及其子公司、武
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城投集团”）及其子公司（除水务集团及其子公
司外）。2023年 8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2023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本次追加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5%，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曹明、周强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张司飞、杨小俊、吴立、廖琨就追加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追加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关联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未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此次追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同意此次追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详
见公司 2023年 8月 26日临 2023-025号公告）

（二）本次追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关联人 关联交易
类别

追 加 前 2023
年 预 计 金 额
（万元）

截 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发生金
额（万元 ）

追 加 预 计 额 度
（万元 ）

追加后 2023 年
预 计 金 额 （万
元）

2022 年度实 际
发生 金 额 （万
元）

武 汉 市 水 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劳务 300.00 1.89 100.00 400.00 101.47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
品 0 189.39 4300.00 4300.00 410.17

向 关 联 人 租 入 资
产 0 109.72 800.00 800.00 634.77

武 汉 市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开
发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司 （除武 汉
市 水 务 集 团
有限公司外 ）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劳务 0 12.15 50.00 50.00 0.8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商
品和相应服务 0 6.17 150.00 150.00 0

向 关 联 人 租 出 资
产 0 358.55 800.00 800.00 557.55

合 计 300.00 677.87 6200.00 6500.00 1704.7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
法人代表：黄思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
注册地：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170号
注册资本：127,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给排水行业的投资、建设、设计、施工、运营管理、测绘、物探、技术开发咨询；给排

水、节水、环保相关设备及物资的生产、销售和维修；水质监测；水表生产、销售及计量检测；抄表营销
代理服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管理；建筑装饰材料、建筑机械批发兼零售；信息技术的研发和服务；住
宿和餐饮（仅限持证分支机构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内方
可经营）

实际控制人：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水务集团是武汉市国资委下属国有特大型企业， 主要负责武汉市中心城区供水、 污水处理的建

设、运营、管理及阳逻经济开发区、蔡甸城关及周边区域供水管理。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水务集团
总资产 398.58亿元，净资产 91.81亿元，营业收入 63.20亿元，净利润-7.21亿元。

2、关联关系说明
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水务集团持有本公司 40.18%的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李兵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
注册地：汉阳区晴川街解放一村 8号
注册资本：39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城市公共交通；自来水生产与供应；燃气经营；房地产开发经

营；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水污染治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
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养
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城投集团总资产 3,780.58 亿元，净资产 1,212.29 亿元，营业收入
283.24亿元，净利润-1.20亿元。

2、关联关系说明
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武汉城投集团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与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1、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公司与水务集团之间预增的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 公司向水务集团下属子公司武汉三

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物业费及车位费等。 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参照
办公用房所处地段周边市场交易价格确定，交易定价具备公允性。

2、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公司与水务集团之间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水务集团下属武汉汉水高新科技有限公

司采购自来水生产用药剂、专业管材及配件、瓶装水等。 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参照药
剂、专业管材配件等商品市场价格进行定价，交易定价具备公允性。 如项目采用公开市场招投标程序
进行，公司若中标相关项目，则按照其中标价格确定关联交易金额。

3、向关联人租入资产
公司与水务集团之间向关联人租入资产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1）公司租用水务集团下属子公司

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用房；（2）公司所属宗关水厂及白鹤嘴水厂租用水务集团
子公司武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生产用地。 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参照所租赁土地或房屋
所处地段周边市场交易价格或第三方评估价格确定，交易定价具备公允性。

（二） 与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
1、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公司与武汉城投集团之间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1）武汉城投集团子公司武汉市信息管

网投资有限公司承接公司长江隧道通信通道维护业务；（2）武汉城投集团子公司武汉飞虹工程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承接公司龙阳湖泵站及出站管道改造工程等项目的造价咨询业务。 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参照通信通道维护、工程造价咨询等服务收费标准定价，交易定价具备公允性。

2、向关联人提供商品和相应服务
公司与武汉城投集团之间提供商品和相应服务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子公司武汉市水务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承接武汉城投集团子公司武汉桥建集团有限公司供水管道工程等项目施工服务。 如项目
采用公开市场招投标程序进行，公司若中标相关项目，则按照其中标价格确定关联交易金额；如项目
采用直接委托方式进行，则参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3、向关联人租出资产
公司与武汉城投集团之间向关联人租出资产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武汉城投集团及其子公司

租赁办公用房。 公司为盘活存量资产租出办公用房，租赁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参照所租赁
土地或房屋所处地段周边市场交易价格，交易定价具备公允性。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追加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 符合公司日常经营以及对

外发展的需要，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专业资源和优势，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市
场竞争力。 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对关联方也不会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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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6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的要求，
公司 2023年 1-6月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一、 污水处理业务

地区
污 水 处 理 服
务单价 （元/
m3）

处理量 （万 m3） 结算量 （万 m3）

2023 年 1 -6
月 2022 年 1-6 月 同比变化

（%）
2023 年 1 -6
月

2022 年 1 -6
月 同比变化（%）

武汉市 1.95 48,078.38 44,948.57 6.96 48,078.38 44,948.57 6.96

宜都市 1.09 169.45 129.08 31.28 177.21 153.94 15.11

仙桃市 3.04 536.38 502.67 6.71 536.38 502.67 6.71

黄梅县 2.35 153.06 161.85 -5.43 153.06 161.85 -5.43

红安县 2.21 229.66 189.85 20.97 231.28 199.99 15.65

注：1、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及武汉市济泽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济泽公司”）均位于武汉市地区，各执行不同的污水处理服务费结算价格，其中排水公司
结算价格为 1.99元/立方米，武汉济泽公司 1.07元/立方米，平均结算价格 1.95元/立方米。

2、 根据《宜都市城西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 BOT 协议书》中相关条款约定，报告期内，宜都水务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所属宜都市城西污水处理厂部分时间段处理水量未达到基本水量时， 结算水量按基
本水量 0.8万吨/日进行计算。

3、 根据《红安县乡镇生活污水治理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中相关条款约定，1-3 年内保底水量
按设计污水处理能力的 60%进行计算。报告期内，红安县乡镇生活污水治理 PPP项目月实际污水处理
水量低于月保底水量时，结算水量按照月保底水量进行计算。

4、 除上述地区外， 我公司还承接了海南澄迈镇域污水处理厂和海南澄迈县农村污水治理项目，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水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上述污水处理工程的运营维护， 并收取委托运营
费。 本报告期委托运营费为 1,053.67万元。

二、 水务工程建设业务

合同类型

2023 年 4-6 月 本年累计
（2023 年 1-6 月）

新签合同数量 （个） 新签合同金额 （万元 ） 新签合同数量 （个） 新签合同金额 （万元 ）

自来水相关业务工程 47 20,052.28 75 23,554.13

污水相关业务工程 514 80,521.86 769 84,243.58

其他业务工程 7 16,885.09 10 16,906.07

合计 568 117,459.23 854 124,703.78

三、自来水生产业务

地区 平均水价（元）

供水量 （万 m3）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同比变化（%）

武汉市 0.55 15,318.08 14,931.71 2.59

注：由于公司无供水管网，公司生产的自来水均销售给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并由武汉市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对外销售。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